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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AE_B6_E5_8F_91_E5_c80_323379.htm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

调整成品油价格的通知（发改电[2006]64号）（相关资料: 地

方法规9篇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、新疆生产建设

兵团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、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、

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： 为缓解国内成品油与原油价格严重倒

挂的矛盾，做好成品油市场供应工作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

关于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完善石油价格形成机制综合配套

改革方案和有关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办发[2006]16号），经国务

院批准，决定适当提高国内成品油价格，并同步出台对部分

弱势群体和公益性行业的补贴措施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

： 一、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 （一）中石油、中石化集团公司

供军队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、国家储备用汽、柴油（标准品

，下同）出厂价格每吨分别提高300元和200元。其他成品油

出厂价格相应调整。调整后的成品油出厂价格水平见附表一

。其他非标准品出厂价格由中石油、中石化集团公司按照国

家规定的品质比率确定。 供渔业、林业和农垦三个专项部门

的汽、柴油价格按提高后的供军队用油出厂价格执行，暂不

上浮。供铁道、交通、民航等部门专项用汽、柴油价格在供

军队用油出厂价基础上，在上下8%的浮动幅度内，由供需双

方根据市场实际情况，参照同期市场零售价浮动水平协商确

定。 （二）将汽、柴油出厂价与零售基准价的价差每吨缩

小50元，汽、柴油零售基准价每吨分别提高250元和150元。

为补偿炼油企业执行欧Ⅲ排放标准而增加的成本，北京市汽



、柴油零售基准价格每吨分别提高460元和340元。调整后的

各省（区、市）和中心城市汽、柴油零售基准价格水平见附

表二。 中石油、中石化集团公司及社会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

上下8%的浮动幅度内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。成品油零售企

业供渔业船用柴油价格按提高后的零售基准价执行，暂不上

浮。 （三）中石油、中石化集团公司供系统外社会成品油零

售企业的汽、柴油批发价仍实行差率管理。在执行配送制的

地区，批零差率不得小于4.5%；未执行配送制的地区，由省

级价格主管部门在此基础上考虑运杂费因素合理确定批零差

率的低限。 （四）液化气出厂价格按照与供军队用汽油出厂

价格保持0.83－0.92：1的比价关系相应调整。放开化肥用重

油价格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